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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中小學和幼兒園（或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師資培育（文中簡稱師資培育或師培），分由多元的師培大學負責（包含師

範大學、教育大學、一般大學和科技校院），因社會變遷和教育改革之衝擊，仍

持續出現變革。這些變革彰顯於教育部師資培育各項政策，著眼於師培數量和品

質的調整，穩含於年度師資培育重要統計之中。本文以職前教育為範疇，從師資

培育變革開始，討論師資培育總量調整，分析師培統計年報的相關統計（以 2018
年度為主），剖析其中之意涵並提出建言。未來師資培育的環境、政策、實況和

改革會持續下去，師培各項統計也會不斷更新，期許本文之分析觀點、發現和模

式可供未來之參考。 

二、國內師資培育的變革 

    國內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模式，自 1994 年進行重大調整，當年公布施行師

資培育法，取代以往之師範教育法，將師資培育一元化、計畫制、公費制、分發

制，改為多元化、儲備制、自費為主、甄選制的方式。其後師資培育法分別於

2002, 2014, 2017 年多次修訂，要求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提供幼兒園教保人

員在職進修職前教育課程管道，調整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實習順序，訂定教師專

業素養指引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育部，2014）。師資職前培育透過師範

和教育大學、大學師培學系及大學師培中心三種管道，教育部核定師資培育招生

名額，師培機構進行招生、開課、授課，師資生修完師資培育課程及格後，通過

教育實習及教師資格檢定，取得合格教師證者再經教師甄選管道，錄取後成為正

式教師。 

三、師資培育總量調整 

    在師資職前培育變革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師資供需問題。師資培育多元化

之後，很多大學申設教育學程，成為師資培育機構，培育出供給遠大於需求的師

資數量。此時又值少子化時代來臨，學齡學生愈來愈少，師資需求逐年降低，職

前培育之師資就業愈來愈難。有鑑及此，教育部（2003）公布「我國師資培育數

量規劃方案」，自 2004 學年度起三年減少師資培育總量 50%（簡稱師培減半政

策），以解決師資培育過量之問題。2004 學年度是師資培育量之高峰， 2005 學

年度起出現大幅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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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育部也推動師範校院定位轉型計畫，以協助師培減半受到最大

衝擊的師範校院，另以師資培育素質提升計畫、師資培育評鑑，一方面提升師資

培育品質，另方面進行師資培育之健檢，同時引導辦學欠佳的師培機構退場（教

育部， 2006a, 2006b, 2012）。教育部（2012）發布「我國師資培育數量第二階段

規劃方案」，每年辦理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建立師資培育退場機制，逐年核

減師資培育數量，持續進行師資培育調控。2014 學年度，教育部（2014）核定

師資生名額 8,088 名，相較 2004 學年度已經減量 62.9%。 

師培減半政策推動迄今逾 15 年，解決早期流浪教師的許多問題。因應《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8 新課綱）之實施，教育部（2019，頁 7）針對

各教育階段、領域(群科)師資不同需求，於 2018 年研訂《我國師資 培育數量第

三階段規劃方案》，訂於 2019-2023 年推動，其目標為「持續精進師資供需評估

機制，研擬師資供需指標與師資培育辦學指標，落實適量質優之師資培育政策。」 

四、從師培統計看師資培育特點 

    同時，教育部為掌握師資培育重要數據，作為師資供需評估及政策研訂之

用，自 2005 年度起每年編彙「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年報」，依師資培育歷程，

彙編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教師甄試、就業、離退職等資料（教育部，

2018）。進一步分析教育部（2018）發布之師資培育統計，可以發現我國師資培

育發展迄今的特點。 

1. 中小學及幼兒園師資的學歷程度大幅提升，超過總數的六成取得碩博士學

位，若學歷顯示師資素質的話，則國內中小學及幼兒園已具備高水準的師資

團隊。 

2. 從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培育與核證之師資人員任職現況，至 2018 年度總計

203,228 人, 在職教師（編制內）115,071 人（56.62％）, 公校代理教師 21,203
人(10.43%)，就業（公務機關正式編制 7,557 人，佔 3.72%，公務機關非正式

編制及其他行業 37,256 人，占 18.33%），升學及未就業率為 10.89％。整體來

看取得教師證的師資，有半數以上可以擔任編制內教職。 

3. 師資培育之大學曾經高達 71 所，除了傳統的師範和教育大學、設有師資培育

相關學系之大學外，大多數是設置師資培育中心以教育學程培育師資之大

學。2018 學年度，師範和教育大學共 5 所，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共 12
所，設有師培中心大學共 32 所（原有 55 所，23 所停辦）（教育部，2019，
頁 313-321）。有將近 1/3 的師培機構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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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學年度師資培育核定招生名額總數 9,131 人，實招 8,142 人，其中師培

相關學系核定名額 3,885 人，實招 3,764 人，師培中心核定名額 4,389 人，實

招 3,785 人，幼教專班核定名額金 857 人, 實招 593 人（教育部，2019，頁

10，25）。由此可見師資培育招生困難，該年度出現總數短招將近一千人的現

象，中學師資類科比小學較為嚴重，師培中心的狀況比較差。 

5. 2018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報考與其通過情

形，應考 9,091 人, 到考 8,668 人，通過 4,624 人，平均通過率 52.35%（幼教

27.075％，小教 61.25％，中教 56.29％，特教 65.16％）（教育部，2019，頁

53）。不論是幼兒園、中學、特教三類科，均以師範／教育大學的通過率最高，

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次之，而以設有師資教育中心大學最低（教育部，

2019，頁 54-55）。國小師資類科以師範／教育大學通過率最高，設有師資培

育中心大學略高於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顯示師資培育的教育成果有

待檢討。 

6. 各校培養及取得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證的累積師資數量，以 2018 年度觀之，

總數 203,228 人，師培學校佔比最高為臺師大達 2.1 萬人以上，8 所在 9 千到

1.3 萬之間，3 所在 7-8 千之間，4 所在 2-4 千之間，17 所在 1-2 千之間，其

餘均不到 1 千人。合計規模較大、效能較高的師培大學約有 16 所。 

7. 各大學培育出來取得教師證的師資，其任教率在四成和七成五之間，但若計

算在職率（在職教師數／取得教師證人數 X 100%），比例就會大幅下降。師

資培育的力量分散多元，但傳統的師範大學和教育大學培育的師資，仍佔最

大多數（教育部，2019，頁 136-137）。取得正式教職者，各校比例不一，有

的高達六成以上，有的不到二成，顯示教育品質和競爭力差距很大。 

8. 中小學師資培育已大幅減量，2018 學年修畢教育學程者（取得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5,720 人，幼教 782 人，小學 1,499 人，中學共同科目 2,489 人，

中學職業科 413 人，特教學校 537 人（教育部，2019，頁 34），取得教師證

者更低。表 1 顯示，2014 學年取得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證者 5,245 人，2018
學年下降為 4,622 人，2014-2018 學年取得正職者（編制內教師）逐年下降，

任公校代理教師每年度有一千多人，儲備教師每年二千人左右，任教率在 54
％-66%之間，但在職率從 42％下降到 21%。取得教師證的師資，擔任正職教

師的機會愈來愈少，擔任公校代理教師的人數愈來愈多，2018 學年公校代理

教師數甚至接近在職教師數的兩倍。 

9. 依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培育與核證之師資人員首登專長與任職情況之統

計，2018 年度累計 203,228 人，在職教師 115,071 人（在職率 56.62%），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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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理教師者為 21,203人（10.43%），在職教師和公校代理教師合計 136,274
人（任教率 67.05%），師資儲備人員 66,954 人，儲備率 32.95％（其中幼教專

長 44.29％， 國小專長 33.26％，中等共同學科專長 30.02％，中等職校群科

專長 46.16％，特教專長 20.29％）（教育部，2019，頁 16）。值得注意者為公

校代理教師高達兩萬多人，佔了 1/10 以上，儲備人員約佔總數 1/3，兩者合

計佔 2/5 以上。 

表 1  2014-2018 學年度中小學及幼兒園具教師證師資之任教率與正職率統計 
學年度 教師證 在職教師 公校代理 儲備教師 任教率 在職率 

2014 5,245 2,220 1,287 1,738 66.86 42.33 

2015 4,291 1,668 1,117 1,506 64.90 38.87 

2016 4,219 1,434 1,293 1,492 64.64 33.99 

2017 4,841 1,346 1,688 1,807 62.67 27.80 

2018 4,622 979 1,734 1,909 58.70 21.18 
資料來源：1. 第 2-5 欄的單位是人，第 6-7 欄為％。2. 根據教育部（2019），頁 132 整理。3. 任教率＝（在職教師數＋

公校代理教師數／教師證）X 100%。4. 在職率為作者新增，計算方式為：（在職教師人數／教師證）X 100%。 

10. 師資培育外加名額，包含有公費生、身障生、原民生、僑生、退伍軍人、派

外人員子女、科技人才子女、蒙藏生、港澳生、離島生、體運生、師資不足

類科師資生。2018 學年度，師培相關學系招收外加名額總數 316 人，幼教 31
人，小學 42 人，中學 201 人，特教 42 人，以港澳生、原民生、僑生、身障

生、師資不足類科師資生、公費生為大宗（教育部，2019，頁 32）。師培中

心招收 53 人，以原民生，師資不足類科師資生為大宗（教育部，2019，頁

33）。師資培育外加名額均有特殊狀況，如何適性教育的問題較值得深入了解。 

五、討論 

由前述分析可見，師資培育減量政策有其成果，解決了大部分師資培育多元

化大量培育師資所造成的「流浪教師」問題，配合該政策教育部建立師資供需評

估機制，依師資培育統計及教育現場需求規劃師資培育核定數量。期間亦推動師

範校院定位發展政策、師資品質提升政策和師資培育評鑑政策，一方面調整傳統

師範校院辦學方向，二方面力保師培品質，三方面引導辦學不力之師培機構退

場，這些政策對師資供需和品質均有助益。惟從師培統計的分析來看，未來師資

培育政策仍有幾個重點需要特別留意。 

其一，整體師培期程很長，要成為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需要歷經入學、修

習職前教育課程、通過教師檢定考試、通過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證、參加教師甄

試錄取等程序。各階段都會有相當比例的人退出，無法走到取得教職的目標，因

而師資培育的供需很難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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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師培供需的調控中，核定師資培育總量到底應設定為多少，必須經師

資供需評估，但長期以來供需評估常難準確，學校雖報缺，但為應急必須立即安

排教師授課，等開缺的師資培養出來，學校已無缺可聘。這中間出現教師教學專

長不符情形，教學品質自難提升，雖推動第二專長進修試圖解決，到底不如第一

專長所培訓的能力，實情有待檢視。 

其三，師資培育機構原為 71 所，經過評鑑退場後，有 23 所停辦，目前尚有

48 所，有的專辦單一師培類科，有的辦理多個師培類科；至於中學師培類科，

有的培育少數領域師資，有的培育多個領域。有的師培機構培育效能和成果高，

有的則不然，為了維護師培品質，是否持續下去，值得檢討。 

其四，由於少子化狀況持續嚴重，中小學和幼兒園師資開缺有限，各師培機

構招師資生就讀，除了少數公費生外，師資生的入學成績及整體學力素質恐有降

低情形，有待因應。雖然師資生的教育性向和志願很重要，但做為教師，必須具

備高素質的學力自不待言。多年來各師培機構實際招收師資生都有短缺，意指其

招生連湊足核定名額都有困難，顯然難以考量師資生應具有的基本條件。 

其五，取得教師證的師資，其獲聘中小學和幼兒園編制內教師的機會有限，

2014 至 2018 擔任正職教師及代理教師的任教率都在六成左右，但若單以正職教

師計算正職率，則降到二成到四成之間。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幾年在職教師數

逐年降低而代理教師數逐年攀升，正職率逐年下降，2018 年只有 1/5 的合格師資

可以找到編制內教職，將近 2/5 只能在公校代理，而超過 2/5 以上只能列入儲備。 

其六，取得教師證師資擔任教職的比例巨降的意義，衍生出師資培育模式的

問題。師資培育多元化模式推展迄今，因面臨師資生取得教師證後就業困難，而

對師資職前教育卻步，出現招生不足，入學生學力及意願下降現象，在數量和品

質上都需要檢討。更嚴重的是現有培育模式的運作招進不太適合的師資生，再經

過多年的培育流程，最後排除大多數取得教師證的合格師資於教職門外。師資培

育界耗費許多資源，運作選擇再選擇的過程，師資生投入許多心力和經費，最後

卻達不到任教的目標，成為教育浪費。因此有必要改變培育模式，吸引優秀學生

就讀師培學系或學程，提供優質師培教育品質，並增加較多的教職機會。 

其七，面臨少子化衝擊益加嚴峻，取得教師證師資就業機會每況愈下，及大

學不到十年之間學生來源更少，將出現更嚴重教育品質低落現象和轉型退場壓

力。若維持現有師資培育機構和規模，師資生的學力條件愈來愈差，師資培育的

條件和品質亦恐大幅滑落，而取得教師證後之就業機會比現在更少，也會造成更

多社會問題。善用有限師培資源，發揮師培效能，有必要再度減少師培機構數量

或師培招生數量，師資供需似有必要再進行整體評估，以引導師培效能較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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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較差的師培機構再次退場。為鼓勵優秀高中生修讀師資培育學系或教育學程，

師資培育公費制及獎學金制的加強和落實或有其必要。 

其八，偏鄉教育和實驗教育師資方面，社會各界一直提出許多問題和建議，

問題如何解決尚待更積極的處理。教育部訂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

辦法」，以充裕偏遠或特殊地區、不足類科或國家政策需求師資，將公費生名額

提報情形列入地方政府統合視導特定項目，並要求提報之公費名額應要求第二專

長，以提升偏郷地區專長授課比率（教育部，2014）。此舉或有助於近年各地方

政府提報公費名額及專長授課比率的成長，惟仍需要觀察實際成長幅度及需求滿

足度。實驗教育雖設有臺灣實驗教育研究中心，亦有師培大學回應其需求培育師

資，實際成效仍待觀察了解。這兩者的師資培育未來宜評估建置統計資料，以作

為師培政策之參考。 

其九，因應新課綱之師資職前教育，教育部（2017.6.30）說明對於新課綱的

師資因應策略，一是持續 2014 年起運作的師資供需評估機制，透過師培大學專

案培育足量調控，例如，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每年專案增額培育「童軍教育」20
名師資生。二是盤點在職教師，辦理教師增能或開辦第二專長學分班，例如科技

領域師資。至於新住民語文師資，2019 學年度以教學支援人力任教，正式師資

視教學現場缺額需求逐年培育，但需建立語言檢測機制、開設師資生東南亞語文

專長學分班及加強師資生新住民語言、教育及文化課程增能。國中和高中新住民

語文是選修，教育部核定暨南國際大學自 2017 學年起培育中學越南語、印尼語

師資，亦核定中原大學辦理新住民語泰語、印尼語及越南語增能學分班。這方面

最好能對應課綱的新住民語文課程要求，且併同新南向政策之產業發展對東南亞

語文人力需求一起規劃，並納入師資培育統計。 

因應新課綱的師資培育，目前都是在課綱總綱確定後才開始規劃職前培育及

在職教育怎麼做，師資培育都是被動的處境，結果常來不及充分回應新設領域或

科目之授課需要。師資培育可由大學學士班開始實施職前教育課程，需要的培育

期程較長，也可以採取學士後費時較短的培育模式，較能應急，但培育期程較短，

成效或許較不理想，需要適合的配套。以學士班的長期培育為主軸輔以學士後短

期培育，應屬需要，但大學須有對應的專門學系或學程負責，人才培育始能確實

紥根。再者，課綱修訂若要增減或調整領域、學科和群科，宜經長期研究發展來

規劃，決策時師資培育主政單位亦宜參與，政策一旦確定，課綱總綱和領綱之規

劃和師資職前教育同步進行。最近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1.9）公布實施，規定

本土語文和臺灣手語納入國中和高中部定必修，接著課綱微調修訂，亦牽動師資

職前教育之配套。還好該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行」

（2022.8.1 生效），給予一些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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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本文分析國內中小學及幼兒園師資供需及相關政策，進行師資培育重要教育

統計的特點分析，進而討論其中存在的問題。根據前述討論，本文提出下列建議

供相關單位參考。 

1. 從教育效能和教育成果的角度，持續檢討培育機構的辦學條件和品質。對於

成效不佳的師資培育機構宜再度要求其退場。 

2. 檢核師資培育機構所招學生的基本學力素質，務期經過學程專門課程培育

後，得以具備任教領域、學科、群科應備的專門知能。 

3. 正視多年來各師培機構招收師資生實際短缺情形，評估是否再度減少師資培

育招生總量及各師培機構之招生數量，進而保障師資培育的數量和品質。 

4. 鼓勵各地方政府開缺編制內名額，提高取得教師證的師資獲聘中小學和幼兒

園編制內教師的比例，激勵高中畢業生就讀師培學系或大學生修讀教育學程

的動機。 

5. 檢討師資培育公費制及獎學金制的做法並加以改進，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接

受師資職前教育，提升師資素質。 

6. 檢討現行耗費許多資源、淘汰再淘汰的師資培育模式，規劃能招收優秀學生

就讀，提供優質教育並能充分就業之培育模式。 

7. 檢討偏鄉教育和實驗教育所需師資的條件及培育情形，並納入師培教育統

計，做為改進參考。 

8. 檢討師資培育因應新課綱之規劃和實施情形，建立有效且及時的師資配套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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